
 

证券代码：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18－043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

司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与重

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转让协议》，将所持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66,982,819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8.58%），以 5.85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重庆市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股份转让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待《股份转让协议》

生效后，协议双方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及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

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 由于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今日收到第二大股东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能投集团”）通知，能投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重庆市能

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控股子

公司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府矿业”）于 2018

年 12 月 25日与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城投”）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能投集团

及其所属物资公司、天府矿业公司将所持有的国家电投集团远达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

66,982,8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58%），以 5.85 元/股的价格

协议转让给重庆城投，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391,849,491

元。 

能投集团及其所属公司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持股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能投集团 61,647,562 7.90% 

2 物资公司 2,735,157 0.35% 

3 天府矿业 2,600,100 0.33% 

合计 66,982,819 8.58% 

 

协议转让方与受让方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编制了《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一）与（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

况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与（二）。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受让方（乙方）：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的股份数量及比例：共计 66,982,819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8.58%。其中能投集团持有 61,647,562股，持股比例为 7.9%；

物资公司持股 2,735,157 股，持股比例为 0.35%；天府矿业持股

2,600,100 股，持股比例为 0.33%； 

受让价格：每股 5.85元； 

付款安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分两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 1个工作日内，重庆城投向能投

集团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款 252,446,766.4 元、向物资公司支付第

一期股份转让款 11,200,467.9 元、向天府矿业支付第一期股份转

让款 10,647,409.5 元； 

第二期：本次股份转让行为获得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后 2个工作日内，重庆城投向能投集团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

108,191,471.3 元、向物资公司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 4,800,200.55

元、向天府矿业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 4,563,175.5 元。 

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获得重庆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股份转让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尚需获得重庆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待《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

协议双方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转让亦可能存在因违约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转

让不能完成的风险。转让双方已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做了相关

约定；如股份转让不能顺利完成，将由转让双方进行协商解决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投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